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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114學年度 

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通過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民國112年6月21日修正）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民國112年12

月20日修正）。 

二、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民國113年4月29日修正）。 

三、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與幼兒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民國112年12月19日修

正）。 

四、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民國113年5月16日發

布）。 

貳、 目的 

一、 協助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新提報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確認其特殊教育學

生身分，據以提供相關特殊教育服務之需求。 

二、 維護本市身心障礙學生之受教權益，落實適切安置與適性輔導，以利其身心發

展。 

三、 提供本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畢業學生之跨階段轉銜鑑定與安置，落實持續

性之轉銜輔導及服務。 

四、 依鑑定安置結果適切安置本市身心障礙學生，並作為各教育階段學校增設特教

班型、班數或原有特教班轉型之依據。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三、 承辦單位 

（一） 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二）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四、 協辦單位 

（一） 本府社會處。 

（二） 本府衛生局。 

（三） 本市各國民中小學。 

（四） 各地區級以上教學醫院。 

肆、 服務對象 

一、 本市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醫學診斷證明書，或經就讀學校觀察，由該校介入輔

導後，評估有特殊教育服務需求，且尚未經本市鑑輔會鑑定及安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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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讀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本市鑑輔會鑑定安置，但需重新評估其特殊教育資

格、安置或特教方式之身心障礙學生。 

三、 經其他縣市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確認個案，欲轉入本市學校就讀者。 

伍、 鑑定暨安置項目 

一、 新提報障礙個案（依障別檢附申請表-附表一） 

二、 欲確認障礙個案（依障別檢附申請表-附表二） 

（一） 重新評估特教類別 

經本市鑑輔會鑑定確認之身心障礙學生，因進行相關評估後變更診斷結果，

需提報重新評估特教類別者。 

（二） 重新評估安置(填具附表三) 

1.經本市鑑輔會鑑定確認之身心障礙學生，因其學習困難、各方面優弱勢能

力、適應狀況或其他特殊需求變更，經校內適切性安置評估後，需提報重

新評估、安置者。 

2.轉學∕轉班型之身心障礙學生 

（1）原校內班型轉換：經適切性評估後轉原校內其他班型安置者。 

（2）轉學： 

甲、市區內學校互轉，即轉學校暨轉班型者。 

乙、轉學至特殊教育學校：原校需先確認個案欲就讀之特殊教育學

校該年段是否有缺額後，再提報本市鑑輔會審議（非跨階段轉

銜安置個案適用）。 

丙、外縣市轉入：經其他縣市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因故轉

入本市就讀者。 

（三） 重新評估鑑輔效期（填具附表三） 

經本市鑑輔會鑑定確認之身心障礙學生，因其鑑輔適用階段∕有效日期或相

關證明文件有效期到期，需重新評估並提報鑑定延長鑑輔效期者。 

三、 跨階段轉銜 

（一） 小六轉銜國中（填具附表四） 

國民小學階段六年級之身心障礙畢業學生，選擇就學安置於本市公私立國民

中學，欲確認入國中階段之身心障礙身分者。 

（二）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新生入學（依聯合安置簡章填具相關附件） 

國民小學階段六年級之身心障礙畢業學生，選擇就學安置於國立特殊教育學

校者，依據教育部「國立特殊教育學校該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聯合安置簡章」

之規定辦理。 

（三） 國中八年級轉銜前重新評估 

國民中學階段八年級之身心障礙學生，欲確認入高中職階段之身心障礙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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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另依本府公告之期程及鑑定安置工作手冊辦理。 

（四） 適性輔導安置（依各類簡章填具相關附件） 

國民中學階段九年級之身心障礙畢業學生，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

告「該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聯合安置簡章」之三大類簡章報名，

辦理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學生身分資格審查。 

四、 延長修業年限（填具附表五） 

具有延長修業年限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依據「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

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民國112年12月14日修正）及「嘉義市國民教育階段身

心障礙學生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實施原則」（民國111年3月10日修正）之規定辦

理。 

五、 在家教育（填具附表三） 

（一） 重度或極重度之身心障礙學生，於學校就學適應困難或罹患重大疾病者。 

（二） 欲申請在家教育者，請依「新提報」項目進行鑑定流程。 

（三） 跨階段轉銜申請者，請依「跨階段轉銜」項目進行鑑定流程。 

六、 就讀普通班調整班級人數（填具附表六） 

具有調整普通班班級人數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調整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及協助辦法」（民國

112年12月20日修正）及「嘉義市國民教育階段及幼兒就讀普通班提供人力資

源及協助或調整班級人數原則」（民國113年8月23日修正）之規定辦理。 

七、 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填具附表七） 

經本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因故不願意繼續接受特殊教育服

務者，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初審確認後，由原校協

助個案或家長提報本市鑑輔會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陸、 鑑定通過基準 

依據「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民國113年4月29日修正）之各類型

身心障礙鑑定基準判定之。 

柒、 安置班型及原則 

一、 班型 

（一） 國小教育階段：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集中式特教班、不分類身障資源

班、視障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情障巡迴輔導班、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班。 

（二） 國中教育階段：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集中式特教班、不分類身障資源

班、視障資源班、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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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則 

（一）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12條第2項規定略以：「…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

生以就近入學為原則，…。但國民教育階段學區學校無適當場所提供特殊

教育者，得經主管機關安置於其他適當特殊教育場所。」 

（二） 本市身心障礙學生之安置，依規定以「安置學生戶籍所在之學區學校」為

原則辦理，如身心障礙學生之學區學校無適當特教班型或適當特教班型無

缺額時，得經本市鑑輔會決議安置於鄰近具有該班型需有缺額之學校；惟

因特殊就學需求者，經本市鑑輔會審議核定，得彈性處理之。 

捌、 重新評估申請 

一、 經本市鑑輔會鑑定安置之學生，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勢能力改變、適應不良或

有特殊需求時，得由教師、學生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向學校提出重新評估之申

請。 

二、 除教師、學生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向學校提出重新評估之申請外，學校每

學年應至少一次重新評估身心障礙學生安置之適切性，將評估結果提校內特推

會審議，彈性調整並提供學生適性之特殊教育及支持服務。若需改變安置班型，

則提報本市鑑輔會重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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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鑑定暨安置流程 

本市114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置流程圖，如下圖一。 

 

圖一  嘉義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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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爭議處理 

一、 學生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對本市鑑輔會鑑定與安置之結果有疑義時，依據教育

部「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申訴服務辦法」（民國112年12月21日修正）及「嘉

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要點」（民國113年3月5日

修正）之規定，應自公文（或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

起申訴。 

二、 學生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

之申訴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拾壹、經費 

教育部專款補助及本府預算支應。 

拾貳、本計畫經本市鑑輔會審議通過並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鑑定暨安置申請表件 

附表一、新提報鑑定安置資料審核表-依障別檢具相關資料申請。 

附表二、舊個案重新評估安置資料審核表-依障別檢具相關資料申請。 

附表三、重新安置/重鑑效期申請表。 

附表四、小六轉銜國中鑑定安置申請表。 

附表五、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 

附表六、就讀普通班調整班級人數申請表。 

附表七、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申請表。 

 

 



7 

附表一 

嘉義市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國中小【新提報】智能障礙 

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請粘貼於 B4 紙袋封面）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資料內容 
審核 

備註 
鑑定評估人員初審 資源中心複審 

一 
新提報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

置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學生個人資料說明(導師填寫)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三 學生學習表現暨轉介前介入紀錄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鑑定綜合研判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五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轉 介 表

(100R/C125)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C125 小一~小四適用 

100R 小五以上適用 

六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七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魏氏全量表≤74

須加做此測驗 

八 
其他:訂正前之學習單、習作、考

卷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審查結果 

□全部具備 

□其他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請補件 
□不符合，退件 

 

資料

審核 

鑑定評估人員 核章 資料檢 

核結果 
（中心） 

無須修正 □ 
其他

備註 
 

業務承辦人 核章 須修正 □ 

 
※注意事項： 

1.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彙整，依「項目次序」裝訂。 

2.本資料由施測之鑑定評估人員審核後，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彙整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 

 



8 

嘉義市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國中小【新提報】情緒行為障礙 

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請粘貼於 B4 紙袋封面）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資料內容 
審          核 

備註 
鑑定評估人員初審 資源中心複審 

一 
新提報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

置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開立診斷醫療單位名稱： 

(                        )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三 
轉介前介入輔導資料-導師班級

經營策略檢核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轉介前介入成效評估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五 二級輔導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六 鑑定綜合研判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七 特殊需求學生轉介(100R/C125)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C125 小一~小四適用 

100R 小五以上適用 

八 情緒障礙量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九 問題行為篩選量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十 魏氏智力測驗/心理衡鑑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國中、國小相關測驗紀錄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無，可不檢附 

※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無，可不檢附。 

※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魏氏全量表≤74

須加做此測驗 

審核結果 

□全部具備 

□其他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請補件 

□不符合，退件 

 

資料

審核 

鑑定評估人員 核章 資料檢 

核結果 
（中心） 

無須修正 □ 
其他

備註 
 

業務承辦人 核章 須修正 □ 

 

※注意事項： 

1. 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影印彙整，報名時請將繳交資料依「項目次序」裝訂。 

2. 本資料由施測之鑑定評估人員審核後，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彙整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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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國中小【新提報】自閉症 

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請粘貼於 B4 紙袋封面）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資料內容 
審          核 

備註 
鑑定評估人員初審 資源中心複審 

一 
新提報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
置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或醫療診斷 
開立單位：(                 )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有則附， 

無則免附 

三 
轉介前介入輔導資料-導師班級經
營策略檢核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鑑定綜合研判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五 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100R/C125)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C125 小一~小四適用 

100R 小五以上適用 

六 
自閉症兒童行為檢核表 
(低/中高年級)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擇一填表，有醫

診則不需附檢核

表 
七 

高功能自閉症/ 
亞斯伯格症行為檢核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八 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行為檢核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九 臺灣版自閉症行為檢核表(ABCT)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若有需求， 

視狀況加作 

十 魏氏智力測驗/心理衡鑑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十一 其他佐證資料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魏氏全量表≤74

須加做此測驗 

審核結果 

□全部具備 

□其他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請補件 

□不符合，退件 

 

審核

人員

簽章 

鑑定評估人員 核章 資料檢 

核結果 

（中心） 

無須修正 □ 
其他

備註 
 

業務承辦人 核章 須修正 □ 

 
※注意事項： 

1. 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影印彙整，報名時請將繳交資料依「項目次序」裝訂。 

2. 本資料由施測之鑑定評估人員審核後，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彙整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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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國中小【新提報】學習障礙 

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請粘貼於 B4 紙袋封面）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資料內容 
審核 

備註 
鑑定評估人員初審 資源中心複審 

一 
新提報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

置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學生個人資料說明(導師填寫)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三 學習表現暨轉介前介入紀錄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鑑定綜合研判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五 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100R/C125)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C125 小一~小四適用 

100R 小五以上適用 

六 國小注音符號能力診斷測驗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小一必測 

七 中文年級認字量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八 新編國民中/小學國語文成就測驗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九 新編國民中/小學數學成就測驗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十 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十一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心理衡鑑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十二 
其他:訂正前之學習單、習作、考卷

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魏氏全量表≤74

須加做此測驗 

審查結果 

□全部具備 

□其他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請補件 

□不符合，退件 

 

審核人

員簽章 

鑑定評估人員 核章 資料檢 

核結果 
（中心） 

無須修正 □ 
其他

備註 
 

業務承辦人 核章 須修正 □ 

 

※注意事項： 

1.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彙整，依「項目次序」裝訂。 

2.本資料由施測之鑑定評估人員審核後，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彙整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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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國中小【新提報】 

視障/聽障/語障/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多重障礙/其他 

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請粘貼於 B4 紙袋封面）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資料內容 
審核 

備註 
鑑定評估人員初審 資源中心複審 

一 
新提報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

置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學生個人資料說明(導師填寫)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三 學生能力現況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鑑定綜合研判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五 特殊教育需求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請提供「身

心障礙鑑定

醫療機構」

所開立之診

斷證明書。 

※ 
聽障應備聽力圖(具身障證明者免

附)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視障應備診斷證明書或身障證明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心理衡鑑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有則附 

審查結果 

□全部具備 

□其他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請補件 
□不符合，退件 

 

資料

審核 

鑑定評估人員 核章 資料檢 

核結果 

（中心） 

無須修正 □ 
其他

備註 
 

業務承辦人 核章 須修正 □ 

 

※注意事項： 

1.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彙整，依「項目次序」裝訂。 

2.本資料由施測之鑑定評估人員審核後，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彙整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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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國中小【重新評估】智能障礙 

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請粘貼於 B4 紙袋封面）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資料內容 
審核 

備註 
鑑定評估人員初審 資源中心複審 

一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重新評估安置

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學生學習表現說明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三 鑑定綜合研判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心理衡鑑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五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魏氏全量表≤74

須加做此測驗 

六 
其他:訂正前之學習單、習作、考卷

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審查結果 

□全部具備 

□其他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請補件 
□不符合，退件 

 

資料

審核 

鑑定評估人員 核章 資料檢 

核結果 

（中心） 

無須修正 □ 
其他

備註 
 

業務承辦人 核章 須修正 □ 

 

※注意事項： 

1.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彙整，依「項目次序」裝訂。 

2.本資料由施測之鑑定評估人員審核後，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彙整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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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國中小【重新評估】情緒行為障礙 

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請粘貼於 B4 紙袋封面）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資料內容 
審          核 

備註 
鑑定評估人員初審 資源中心複審 

一 
重新評估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
置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開立診斷醫療單位名稱： 

(                        )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三 導師班級經營策略檢核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相關支持性服務介入成效評估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五 鑑定綜合研判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六 情緒障礙量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七 問題行為篩選量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八 魏氏智力測驗/心理衡鑑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國中、國小相關測驗紀錄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無，可不檢附 

※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無，可不檢附。 

※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魏氏全量表≤74

須加做此測驗 

審核結果 
□全部具備 

□其他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請補件 

□不符合，退件 

 

資料

審核 

鑑定評估人員 核章 資料檢 

核結果 

（中心） 

無須修正 □ 
其他

備註 
 

業務承辦人 核章 須修正 □ 

 

※注意事項： 

1. 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影印彙整，報名時請將繳交資料依「項目次序」裝訂。 

2. 本資料由施測之鑑定評估人員審核後，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彙整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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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國中小【重新評估】自閉症 

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請粘貼於 B4 紙袋封面）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資料內容 
審          核 

備註 
鑑定評估人員初審 資源中心複審 

一 
重新評估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
安置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或醫療診斷 
開立單位：
(                 )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有則附，無

則免附 

三 學生能力表現說明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鑑定綜合研判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五 
自閉症兒童行為檢核表 
(低/中高年級)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擇一填表，

有醫診則不

需附檢核表 六 
高功能自閉症/亞斯伯格症行為 
檢核表(國小/國高中)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七 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行為檢核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八 臺灣版自閉症行為檢核表(ABCT)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若有需求， 

視狀況加作 

※ 魏氏智力測驗/心理衡鑑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其他佐證資料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魏氏全量表≤74

須加做此測驗 

審核結果 
□全部具備 

□其他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請補件 

□不符合，退件 

 

資料

審核 

鑑定評估人員 核章 資料檢 

核結果 

（中心） 

無須修正 □ 
其他

備註 
 

業務承辦人 核章 須修正 □ 

 

※注意事項： 

1. 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影印彙整，報名時請將繳交資料依「項目次序」裝訂。 

2. 本資料由施測之鑑定評估人員審核後，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彙整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 

3. 持身障證明者，項次五~項次八可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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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國中小【重新評估】學習障礙 

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請粘貼於 B4 紙袋封面）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資料內容 
審核 

備註 
鑑定評估人員初審 資源中心複審 

一 
重新評估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

安置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學生學習表現說明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三 鑑定綜合研判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國小注音符號能力診斷測驗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小一必測 

五 中文年級認字量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六 新編國民中/小學國語文成就測驗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七 新編國民中/小學數學成就測驗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八 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九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心理衡鑑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十 
其他:訂正前之學習單、習作、考卷

影本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魏氏全量表≤74

須加做此測驗 

審查結果 

□全部具備 

□其他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請補件 
□不符合，退件 

 

 

 

資料

審核 

鑑定評估人員 核章 資料檢 

核結果 

（中心） 

無須修正 □ 
其他

備註 
 

業務承辦人 核章 須修正 □ 

 

※注意事項： 

1.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彙整，依「項目次序」裝訂。 

2.本資料由施測之鑑定評估人員審核後，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彙整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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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國中小【重新評估】 

視障/聽障/語障/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多重障礙/其他 

鑑定安置申請資料審核表（請粘貼於 B4 紙袋封面）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國中/小 

◎學校承辦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資料內容 
審核 

備註 
鑑定評估人員初審 資源中心複審 

一 
重新評估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

安置申請表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二 學生能力表現說明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三 鑑定綜合研判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四 特殊教育需求評估與建議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心理衡鑑報告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有則附 

※ 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請提供「身

心障礙鑑定

醫療機構」

所開立之診

斷證明書。 

※ 聽障應備聽力圖或身障證明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 視障應備診斷證明書或身障證明 □具備  □未具備 □具備  □未具備 

審查結果 

□全部具備 

□其他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全部具備 

□資料不齊，請補件 
□不符合，退件 

 

資料

審核 

鑑定評估人員 核章 資料檢 

核結果 

（中心） 

無須修正 □ 
其他

備註 
 

業務承辦人 核章 須修正 □ 

 
※注意事項： 

1.所有繳交資料請以 A4格式彙整，依「項目次序」裝訂。 

2.本資料由施測之鑑定評估人員審核後，交給學校業務承辦人彙整後逕送特教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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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跨教育階段重新評估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集中式特教班用) 

提報單位：                              國中/國小              年      班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民國) 身分證字號 
特教類別 

(是否伴隨智能障礙) 

   年   月   日   

學 生 法 定 

代理人/實

際 照 顧 者 

 職業  關係  

戶籍 

地址 
 

聯絡 

電話 

(公) 

(家) 

通訊 

地址 

□同戶籍地 
手機 

號碼 
 

檢 

附 

文 

件 

必 檢 附：□ 1.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 

□ 2.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 3.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 4.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含簽到）影本。 

擇一檢附：□ 1.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 2.地區級以上教學醫院半年內之診斷證明書／心理衡鑑報告。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如：教師觀察紀錄或學生 IEP）。 

家 長 同 意 書 

本人□同意 敝子弟接受就讀學校及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因鑑定與安置需要，而進行之

各項相關鑑定與評量工作。 

學 生 法 定 代 理 人 / 

實 際 照 顧 者 簽 章 ： 

 

 

 
日期：     年     月 

以 下 由 「 鑑 輔 會 」 填 寫 

鑑輔 

會審 

查結 

果 

特教類別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障礙 

□自閉症    □多重障礙 

補充說明：                   。 
      (學習障礙、多重障礙、其他障礙者請敘明) 

 

※是否伴隨智能障礙等級： 

□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 

鑑 輔 會 核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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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重新安置/重鑑效期申請表 

提報單位：                              國中/國小              年      班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原安置班型 

   

□欲重

新安置 

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不分類身障資源班         □情障巡迴輔導班      □視障資源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   □其他                   （如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欲重新評估鑑輔效期： 

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 
 職業  關係  

戶籍 

地址 
 

聯絡 

電話 

(公) 

(家) 

通訊 

地址 

□同戶籍地 手機 

號碼 
 

檢 

附 

文 

件 

必 檢 附：□ 1.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 2.申請表。 

□ 3.校內特推員會會議紀錄（含簽到）影本。 

擇一檢附：□ 1.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 2.地區級以上教學醫院半年內之診斷證明書/心理衡鑑報告。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如：教師觀察紀錄或學生 IEP）。 

鑑 

定 

安 

置 

同 

意 

書 

本人□同意 敝子弟接受就讀學校及嘉義市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因鑑定與安置需要，

而進行之各項相關鑑定與評量工作。 

□不同意（如放棄相關鑑定之身分，則不能享有

教育安置之相關福利、特殊教育之學習服務、

資源班學習支持服務，以及升學考試時之相關

加分辦法。） 

學 生 法 定 代 理 人 / 

實 際 照 顧 者 簽 章 ： 

 

 

 

日期：    年    月 

特教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以 下 由 「 鑑 輔 會 」 填 寫 

結果 

□通過 

□不通過 

說明： 

鑑輔會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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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重新安置適切性評估表(重鑑效期者免備) 

填表說明：為瞭解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情形，請依學生到校後實際情形詳實填寫，以利落實就學輔導

工作。 

學生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最近一次

鑑定文號         年       月       日 府教特字第                    號 

一、特教相關服務執行情形 

服務內容 學校執行情形 具體說明 

教

育

安

置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不分類身障資源班 

□視障資源班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情障巡迴輔導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 

□其他              。 

□已執行□未執行 
未執行原因(已執行者免填)： 

 

 

 

服務頻率： 

 

相

關

福

利

及

服

務 

學雜費補助 

書籍費補助 

午餐費補助 

獎助金 

教育補助費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特教方案(課業輔導) 

特教方案(心理治療) 

特教方案(藝術治療)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 

□未符合申請資格□不需要 
 

交通服務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交通車    □交通費 

學校生活協助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特教助理人員(□全時或□每週  時) 
□志工媽媽：                    。 
□學生志工：                    。 
□其他方式，說明：              。 

考試評量服務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服務項目：                      。 

教育輔助器材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申請項目：                      。 

無障礙環境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家庭支援服務 □已提供□未提供□不需要  

其他： □已執行□已申請未通過□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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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置適切性之家長意見 

入班後適應情形之評估 

（一）生活適應：□良好  □普通  □不佳 

原因： 

 

 

 

（二）學習適應：□良好  □普通  □不佳 

原因： 

 

 

 

（三）其他建議事項： 

 

 

 

學生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三、安置適切性之學校意見 

入班後適應情形之評估 

（一）生活適應：□良好  □普通  □不佳 

原因： 

 

 

 

（二）學習適應：□良好  □普通  □不佳 

原因： 

 

 

 

（三）其他建議事項： 

 

 

 

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四、校內評估結果 

□適切，留在原安置，□但調整（□增加□減少）                     服務之申請。 

說明：                                                                  

□不適切，申請轉安置到                         

說明：                                                                  

特教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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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重新安置/重鑑效期申請表附表 

【黏貼】身心障礙證明正面 

【黏貼】身心障礙證明反面 

◎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免附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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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從文件

中擷取

絕佳的

引文或

利用此

空間來

強調重

點，藉

此吸引

讀者的

注意

力。若

要將此

文字方

塊放置

在頁面

的任一

位置，

請進行

拖曳。]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小六轉銜國中鑑定安置申請表 

提報單位                 縣/市                    國小 

學生姓名  
出生日

期 
 
身分

證號 
 性別 □男 □女 

戶籍地址 
（鄰里必填） 

 

（請與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個案基本資料核對是否相符） 

現居地址 
□同戶籍地 

（鄰里必填） 

父  
教育

程度 

 
職業 

 

手機 

號碼 

 

母     

實際 

照顧者 （無則免填） 
與學生關係   

最 近 一 次 

鑑 輔 會 

鑑 定 安 置 

紀 錄 

鑑定文號       年      月      日 府教特字第                   號 

特教類別 
(學習障礙、多重障礙、其他障礙請加註鑑輔會補充說明) 

目前安置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資源班（□不分類身障 □視障） 

□巡迴輔導班（□不分類 □情障 □在家教育） 

是否曾暫緩入學  □否   □是 

是否曾延長修業年限  □否   □是，      次，共延長      年 

是否曾酌減班級人數 □否   □是，      人 

證明文件 
(請至少 

具備一項) 

有效時限內 

身心障礙證明 

□有☞ 

□無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ICD診斷：                 重鑑日期： 

有效時限內 

重大傷病證明 
（核定審查通知書） 

□有☞ 

□無 

開立醫院：                 診斷日期： 

診斷結果：                 有效時限： 

檢附文件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請核對家長同意書內學區學校是否正確填寫） 

學生在校狀

況說明 
 

導師核章 個管老師核章 特教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承辦人聯絡電話（含分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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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同  意  書 

注意事項 

一、 學生須設籍於嘉義市，本市鑑輔會方能協助安置於本市轄屬國民中學；若設籍於外

縣市，本市鑑輔會僅能協助鑑定作業，並轉介設籍縣市鑑輔會進行安置作業，為免

影響學生於外縣市安置權益，請審慎考量。 

設籍縣市：                 。 

二、 依特殊教育法第12條第2項規定：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以「就近入學」為原

則。惟原學區學校無適當班型者，得經主管機關安置於其他學校之適當班型。 

三、 本市設有集中式特教班僅北興國中及民生國中2所國中；設有不分類身障資源班為

大業、北興、南興、蘭潭、民生、玉山、北園等7所國中。 

優先安置 

設籍學區學校 
（設籍外縣市免填） 

及安置班型 

□東區    □西區                 國中 

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不分類身障資源班 

□視障資源班（民生國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北興國中） 

一、 學區學校無適當班型或學生有特殊需求者，將參考下列安置意願進行評估並安置。 

二、 學區學校無適當班型且未填寫下列安置意願者，將由本市鑑輔會逕予評估並安置。 

三、 經公告已無開缺名額之學校及班型，安置意願欄位請勿再填寫該校及該班型。 

國 

中 

安 

置 

意 

願 

意 

願 

一 

校別 __________縣/市 _________區 _______________國中 

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不分類身障資源班 

□視障資源班（民生國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北興國中） 

意 

願 

二 

校別 __________縣/市 _________區 _______________國中 

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不分類身障資源班 

□視障資源班（民生國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北興國中） 

□同  意 本人同意          （學生姓名）接受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鑑定

及所需進行之各項評量工作，並接受其跨階段轉銜國中特殊教育鑑定與安置結果。 

備註： 

1、身心障礙學生經鑑定與安置後，安置學校將依學生學習需要或適應能力彈性提

供相關特殊教育服務。 

2、第一安置意願學校班型的學生數如超出該校該班新生缺額數時，將辦理個案晤

談，晤談委員將視學生特殊教育需求程度最高者排序安置，超額排序未入該班

時，由晤談委員研判安置至其他尚有缺額且適合之學校及特教班型。 

□不同意 本人知悉          （學生姓名）目前為特殊教育學生，不同意其接受跨階段轉銜國

中特殊教育鑑定與安置，其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特教服務僅至國小階段截止。 

此致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學生法定代理人簽名：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家庭需求 

或 

狀況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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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小六轉銜國中鑑定安置申請表附表 

【黏貼】身心障礙證明正面 

【黏貼】身心障礙證明反面 

◎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免附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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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從文件

中擷取

絕佳的

引文或

利用此

空間來

強調重

點，藉

此吸引

讀者的

注意

力。若

要將此

文字方

塊放置

在頁面

的任一

位置，

請進行

拖曳。]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 

提報單位                 縣/市                    國小 

學生姓名  身分證號  

就學年段        年級（請填目前學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最近一次 

鑑輔會 

鑑定安置 

紀錄 

鑑定文號 
       年       月       日 府教特字第                  

號 

特教類別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自閉症    □其他障礙 

□肢體障礙（請加註障礙部位：               ）[例如：上肢或下肢] 

□多重障礙（請加註障礙類別：               ）[例如：視障與肢障] 

安置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資源班（□不分類身障□視障） 

□集中式特教班        □巡迴輔導班（□不分類□情障□在家教育） 

身心障礙 

證    明 
（無則免填）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ICD診斷  重鑑日期  

法 定 代 

理 人 / 實

際照顧者 

 關係  手機號碼  

通訊地址  

是否曾延長修業年限：□否   □是，      年 是否曾暫緩入學：□否   □是 

安置需求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資源班（□不分類□視障） 

□集中式特教班            □巡迴輔導班（□不分類□情障□在家教育） 

檢附文件 

□ 1.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 

□ 2.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或鑑輔會特教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 3.教育輔導計畫。 

□ 4.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 5.學生輔導紀錄 AB卡影本、學籍資料卡影本。 

□ 6.最近一年個別化教育計畫。 

□ 7.特推會會議紀錄（含簽到）影本。 

□ 8.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診斷證明、個案評估報告或輔導會議紀錄）。 

學校初核意見 

 

導師核章 特教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承辦人聯絡電話（含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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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同  意  書 

學生                    （學生姓名） 

因                                                           

                                                                 

                                                                 

                                                                 

                                                                 

                                                                 

                                                                 

                                                                 

                                                                 

                                                                 

                                                                 

                           之故，申請延長修業年限ㄧ年，以符身心發

展狀況與學習需要。 

此致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國中

國小 

學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 簽名：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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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附表 

【黏貼】身心障礙證明正面 

【黏貼】身心障礙證明反面 

◎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免附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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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延長修業年限個別輔導計畫 

一、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安置 

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資源班 
（□不分類身障□視障） 

□巡迴輔導班 
（□不分類□情障□在家教育） 

學籍學校  

就讀班級        年       班 

二、學生能力說明及學習目標：請與相關人員共同擬訂未來一年內具體可執行之學習目標與計畫。 

項目 能力現況描述 預定學年學習目標 

(一)健康狀況 

(身體狀況是否時常就醫，和同年齡相較是否有異狀)  

(二)溝通能力 

(聽覺理解、口語表達、社會溝通、動作表達、文字表達)  

(三)認知能力 

(注意、模仿、記憶、理解、推理)  

(四)學業表現 

(拼音、識字、閱讀理解、寫字、造詞造句、作文、數學

概念、計算、應用題解題) 
 

(五)生理感官 

(視覺、聽覺、嗅味覺、觸痛覺、動覺、平衡覺等)  

(六)生活自理 

(飲食、如廁、穿著、洗手、漱洗與衛生、整潔)  

(七)知覺動作 

(大肢體動作、小肌肉動作、手眼協調、體能、平衡)  

(八)社會適應 

(自我概念、人際互動、環境適應、情緒表達、衝動控制、

挫折容忍) 
 

(九)其他 

           。 

(其他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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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計畫： 

相關支持服務計畫 

項目 支持服務內容 執行處室或人員 

學習及課業輔導 

（分科或合科）   

生活及行為輔導   

生涯及轉銜輔導   

親職及 

家庭支援服務   

無障礙環境及 

班級、導師安排   

專業團隊及 

社會福利服務   

其他輔導   

學校核章 

特教承辦人  輔導主任  校長  

※上述輔導項目若無安排，請註明原因。 

四、相關參與人員簽名： 

職稱或稱謂 姓名 職稱或稱謂 姓名 

學生法定代理人    

    

    

    

※本表單如不敷使用得自行增加欄位及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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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從文件

中擷取

絕佳的

引文或

利用此

空間來

強調重

點，藉

此吸引

讀者的

注意

力。若

要將此

文字方

塊放置

在頁面

的任一

位置，

請進行

拖曳。]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就讀普通班調整班級人數申請表 

提報單位                 縣/市                    國小 

學生姓名  身分證號  

就學年段        年級（請填目前學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目前就讀 

班級人數           人 是否曾調整班級人數 □否  □是，減少    人 

最 近 一 次 

鑑 輔 會 

鑑 定 安 置 

紀 錄 

鑑定文號        年     月     日 府教特字第                    號 

特教類別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自閉症    □其他障礙 

□肢體障礙（請加註障礙部位：               ）[例如：上肢或下肢] 

□多重障礙（請加註障礙類別：               ）[例如：視障與肢障] 

安置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資源班（□不分類身障□視障） 

□巡迴輔導班（□不分類□情障□在家教育） 

身心障礙 

證    明 
（無則免填） 

障礙類別  ICD診斷  

障礙等級  重鑑日期  

已 提 供 

特 教 資 源 

及 

行 政 支 援 

1.特教教學服務：□資  源  班，每週服務節數：      節 

                □巡迴輔導班，每週服務節數：      節 

2.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每週服務時數：      小時 

3.專業團隊：□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心理治療□其他           。 

4.教育輔助器材：                                    。 

5.調整考試評量：□提供報讀服務  □製作特殊試卷  □手語翻譯 

                □重填答案      □調整考試時間  □提供獨立試場 

□其他：                            。 

6.行政支援與協助：□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處  □總務處 

7.校內外人力資源：□認輔教師  □輔導教師  □志工    □其他           。 

檢附文件 

□1.校內特推會會議紀錄（含簽到）影本。 

□2.身心障礙證明或醫療診斷證明文件影本。 

□3.其他證明文件：                              。 

特推會決議 特教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調整人數減少    人    

以 下 由 「 鑑 輔 會 」 填 寫 

調 整 班 級

人 數 

審 查 結 果 

□酌減班級人數    人。 

□不予酌減班級人數。 

建議： 鑑 輔 會 

核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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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就讀普通班調整班級人數申請表附表 

【黏貼】身心障礙證明正面 

【黏貼】身心障礙證明反面 

◎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免附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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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申請表 

提報單位                               國中/國小 

學生姓名 
（請學生親自簽名） 

性    別 □男  □女 
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 
 

就學年段        年級 
（請填目前學籍） 

出生日期  手機號碼  

最近一次 

鑑輔會 

鑑定安置 

紀錄 

鑑定文號       年     月     日 府教特字第                    號 

特教類別  

安置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資源班（□不分類身障□視障） 

□集中式特教班            □巡迴輔導班（□不分類□情障□在家教育） 

放 

棄 

原 

因 

經本市鑑輔會鑑定確認為特殊教育學生，因個人或家庭因素不願意繼續接受特殊教育服務，並欲

申請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及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請說明原因：                                                                      。 

註：本申請表所稱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係指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放棄個案因身為特殊教育學生

所享有之特殊教育法暨其施行細則及相關子法明訂提供的鑑定安置、就學費用減免、

獎助學金、無法自行上學之交通（費）車、教學服務、專業團隊服務、國民教育階

段升學輔導等特殊教育相關支持服務、福利補助。申請本案之學生一旦經鑑輔會鑑定通過後，

將從原就讀學校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學務系統之「確認個案」移至「放棄服務列表」，且原就

讀學校將不再提供其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家    長    同    意    書 

本人瞭解                  （學生姓名）經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放

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後，原就讀學校將不再提供特殊教育服務，包括專業團隊服務、升學輔導等特殊

教育相關支持服務、福利補助等。 

此致 

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學生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 簽名：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檢附相關文件與學校審核 

＊學校接受個案或家長提出「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申請後，應召開會議並邀請個案或家長與會，

充分溝通並確實告知相關權利及義務等事宜，俟個案或家長審慎考慮後方簽署本申請書。 

＊申請本案需經校內特推會初審通過後，再提報本市鑑輔會審議。 

檢附
文件 

□ 1.校內特推會會議紀錄（含簽到）影本。 
□ 2.個案最近一次鑑輔會鑑定安置公文影本。 
□ 3.個案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或醫療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特教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承辦人聯絡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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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放棄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申請表附表 

【黏貼】身心障礙證明正面 

【黏貼】身心障礙證明反面 

◎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免附本表。 

 

 


